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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0年7月起建宁县城乡特困人员供养标准

	单位：元/人.月
	
	
	
	
	
	
	

	项    目
	分散供养标准
	集中供养标准
	备    注

	
	基本生活标准
	照料护理标准
	合计
	基本生活标准
	照料护理标准
	合计
	

	农村
特困人员
	全自理
	832
	142
	974
	1664
	284
	1948 
	    根据《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宁县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建政文〔2016〕237号）文件第十七条规定：机构集中供养的，救助供养资金直接拨付所在机构，统一用于供养服务开支。

	
	半护理
	832
	355
	1187
	1664
	710
	2374 
	

	
	全护理
	832
	568
	1400
	1664
	1136
	2800 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备注：1、2020年农村低保标准为640元/人.月。
      2、2020年我县最低工资标准为1420元/人.月。
      3、农村特困人员救助对象基本生活标准分别按照我县农村低保标准的130%确定；照料护理标准分为全自理、半护理、全护理三档，
         分别按照不低于我县最低工资标准1280元的10%、25%、40%确定。
      4、对机构集中供养的，按照我县救助供养标准基础上提高2倍。


